
摘要摘要

臨
床
醫
療
之
司
法
證
據

臨床司法醫療是人民重要的人權需求，在司法審判中無證據就以無罪推定原則保護人民權

利。然而，全國自殺與意外事件加總人數一直在十大死亡排名第2至3名徘徊，對於意外事件與

自殺的死傷者而言，不僅需要衛生系統的生命搶救，也需要臨床司法醫療積極的證據保存，以

維護死者的正義與生者的心靈安頓。良好的醫院蒐證可以加速釐清事實真相，而證據丟失或忽

略蒐證細節，對死傷者公平正義的傷害則無法估計。本文以案例分析呈現醫療領域之司法醫療

困境，包括：物證辨識、醫療行為與外傷存證、醫療行為與證據保存等。結論建議在衛生系統

期能建置專責的臨床司法醫療制度，以增加證據品質、提升蒐證效率，使我國人權法的德政，

獨步亞洲更上一層樓。

陸振芳／長庚學校財團法人長庚科技大學護理學院

程志強／新北市政府警察局刑事鑑識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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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刑案現場、臨床司法醫護

前言
醫院是人身侵害事件的蒐證重要現場，不論暴力、意外事件或自殺皆會因創傷危及生命

而盡速就醫搶救生命，同時醫院也是執行臨床司法醫療服務以維護廣大民眾公平正義的重要組

織。以全國十大死亡原因為例，近十年需要司法醫療服務之意外事故與自殺之總和一直名列在

第2至3名，僅次於癌症與心臟疾病。如下表：

臨床司法醫學是活人的法醫學，主要工作地點在醫院、診所及各種醫療組織，與傳統法醫

協助死亡當事人的方式不同，其主要協助倖存者族群處理其司法領域的醫學議題。臨床法醫的

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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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有助於維護倖存者的公民權益和憲法權利，包括識別與已知或潛在犯罪行為有關的物證，

收集和保存證據以及保留該證據的整體監管鏈。

    依據內政部警政署110年11月26日警署刑偵字第1100005387號函修正「警察偵查犯罪手

冊」第四章現場處理之偵查及勘察處置章節，警察人員處理刑案現場時有五大任務，即救護傷

患、犯罪嫌疑人緝捕及通報、現場封鎖及證物保全、現場查訪及調查、現場勘察採證，其中首

要任務為「救護傷患」。該手冊第五十二條「受傷者不論其為被害人或加害人，均應迅速予以

救護或送醫，並視情形，作必要之保護或戒護。」，另第五十三條「救護傷患時，應儘量避免

破壞現場痕跡，如確屬無法避免時，應為必要之記錄。」。現階段第一線警察同仁於在校或受

訓時，均上過犯罪偵查實務，部分警專生更上過刑事鑑識概論（現場採證概論）或選修刑案現

場處理，故一般警界同仁或可為必要之攝影、筆記記錄供後續現場勘察或犯罪偵查參考，惟一

旦進入急診、醫療體系案件，在醫護界以「救人第一」為原則的情況下，可能無法有明確完整

之記錄，有時即便進行必要之搶救程序，所破壞、變動跡證也無從保留、詢問，甚至不清楚何

者為證物，一般未有司法醫護訓練之醫護人員在救護刑案傷患時，無法為後端案件偵審保留適

當證據，實為可惜！

現場勘察主要的目的是「發現」與「記錄」物證，「發現」必須有

基礎的犯罪偵查概念，可以區分何謂犯罪所留、所生物證，待有能力做

分辨物證後，「記錄」更為關鍵，如僅能分別物證，卻無法用正確的紀

錄方式，清晰、明確的表達物證大小、位置、情況等，仍會給警檢審帶

來無法彌補的缺憾！

有系統的現場勘察標準程序可以徹底和有效率的檢查、幫助有條理

的記錄現場、增加證據可信度，我們都知道每個刑案現場各不相同，

故「記錄」有其重要性，即使犯罪現場有很好的證據，倘若沒有透

過發現、記錄下來，對警檢審而言，就不能當作發生過。

現場處理有些共通性原則，須採取適當的措施如下：

一、將任何個案視為潛伏性生物危害；

二、小心處理任何尖銳的物體；

三、以其它延伸物替代雙手的搜尋；

四、生物性跡證勿使用塑膠袋包裝；

五、視狀況與相關單位取得聯繫。

場
現 察
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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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❶ 治療後之證據遺失

案例❷ 治療後之證據疊加錯誤與變形

05年5月，民眾報案稱於某山莊內有疑似爆炸聲響，員警到達現場後發

現涉嫌人在山莊附設之置物櫃空間入口處，右手受傷並已包紮，員警即將犯

嫌戒護送醫院急救，院方急救後發現傷者右手傷口疑為槍傷，惟傷者拒絕手

術。

經警方檢視犯嫌手部X光影像並與醫生討論，配合現場爆炸聲響、彈匣

物證，手部內嵌外來物可疑為彈頭，惟日後手術時，於右手腕取出疑似「石

頭」遭醫院丟棄，本案經勘察與調查發現，係犯嫌投擲手榴彈遭炸傷，右手

部內嵌外來物為手榴彈碎片。

108年1月，警方獲報自小客車於堤外便道發生車禍，駕駛受傷送醫，

調查後發現該車有疑似彈孔，傷者經戒護送醫後亦未能確定為槍傷。本案傷

者手術急救後昏迷，數日後家屬拔管放棄治療，解剖死者遺體於顱骨發現4

處孔洞，研判彈道方向與車輛內部彈道方向不一致，經多次與急救醫院協調

聯繫，鑑識人員無法與手術主治醫生聯繫討論，僅可取得手術紀錄資料、影

像，確認急救時僅於死者頭部發現1處鎖孔狀缺損（keyhole），確認彈道方

向，另3孔洞為醫療處置造成。

情
案 明
說

圖一、手術時，
於右手腕取出疑似「石頭」

圖二、現場採獲手榴彈碎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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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❸ 治療後之證據剪除與變形

    108年3月，民眾報案稱於路邊發現民眾路倒，員警前往了解，並將傷

者戒護送至醫院急救，仍不治死亡，經調閱監視器發現案發時死者於該路段

圖三、頭顱骨經法醫拼合後現孔洞4處 

圖五、急救時頭皮孔洞2處

圖四、彈道方向初判
由左前往右後，顯與車內彈道不符

圖六、顱骨發現1處鎖孔狀缺損
（keyhole）

圖八、外套刀傷入口遭急診室剪除

圖七、急救與外傷無法分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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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❹ 治療時之證據完整保存

108年3月，涉嫌人甲與死者乙因感情問題發生爭執，期間逢乙友人丙

路過並上前勸阻，甲遂持暗藏之兇刀刺傷丙並轉身刺殺乙後離開現場，丙

遭刺後逃往社區外便利商店求救並由店家報警，俟經救護人員到場將乙及

丙戒護送往醫院救護，惟乙不治身亡。本案雖乙手術後仍不治死亡，依手

術、治療痕跡無法判定他為傷勢（刀數），因為處理醫療院所完整保留衣

物刀傷入口，急診室剪除衣物係避開相關刀痕，所以促使檢警第一時間判

斷、蒐證正確。

圖九、因手術無法判定他為傷勢
（行凶刀數）

圖十一、
醫療院所完整保留衣物刀傷入口

圖十、因手術縫合影響
行凶刀數計算，需另補充術前或其

他殺人或傷害致死證據

圖十二、同左

騎乘機車與駕駛拼裝車之不詳嫌疑人併行，2人停車發生扭打後死者倒地，

犯嫌於案發後駕駛拼裝車逃逸。本案案發時為雨天，死者除雨衣外，另著4

件衣物，因死者係開胸手術後仍不治死亡，他為傷勢無法辨識，且雨衣、外

套刀傷入口遭急診室剪除，檢警無法第一時間研判、搜證行凶者殺人刀數，

而導致法庭審判需另外尋找及補充殺人或傷害致死之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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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
醫療場域是社會照護暴力犯罪事件的重要窗口之一，尤其暴力犯罪事件中，受傷嫌疑人與

被害人二者都可能因創傷而就近至同一家醫療院所尋求治療（1），使得醫療院所成為暴力犯罪

防治之第一線（2）。依以上四個案例在醫院實務工作所呈現的現象，以下提出三點討論，希望

能做為未來醫療服務的參考。

一、建立醫療現場蒐證制度與環境設計

我國的衛生政策具有促進健康與維護公平正義的特色，是與世界衛生組織同步的普世價

值。世界衛生組織持續推動暴力犯罪防治不遺餘力，亦是聯合國長期敦促其下各機構合作改善

暴力犯罪對人類的危害。世界衛生組織從2000年宣示即針對人際暴力做出一系列政策主張，例

如：聯合國2000年千禧年宣言：「男人、婦女和兒童有權利過一種不懼怕暴力壓迫及不公義的

生活」、敦促會員國評估領土內暴力問題，並要求世界衛生組織提交預防暴力行動計畫。

世界衛生組織為有效推廣衛生領域的全球暴力防治運動，推動一系列與暴力防治相關的出

版物（表二）。這些出版文書與暴力防治之政策與活動推廣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目的都在協

助全球各國能認識暴力的本質，並希望各會員國從事暴力防治政策的推動。

表二、世界衛生組織之暴力防治出版品

時間 世界衛生組織之暴力防治出版品

2002
1.「世界暴力與健康報告書」，發表全世界之暴力死傷情形及暴力預防9項建議
2.「聯合國預防人際暴力問題資源與活動指南」

2003
3.「性暴力被害司法醫療照護指南」
4.「親密伴侶施暴者之干預措施-全球觀點」

2004

5.「人際暴力預防方案手冊」
6.「傷害監測指南」
7.「落實世界暴力與健康報告書建議之預防暴力指南」
8.「人際暴力之經濟議題」

2006 9.「預防兒童虐待-採取行動與證據收集指南」

2007 10.「預防傷害與暴力-國家衛生部使用指南」

2008
11.「如何發展及建立組織以防止暴力和減少其影響」
12.「人際暴力與自傷之經濟損失估算手冊」

2010

13.「傷害與暴力之真相」
14.「2008-2009 暴力、傷害與殘障報告」
15.「全球強化傷害照護之成功案例與學習經驗」
16.「實證基礎之暴力預防活動」

2012 17.全球道路安全報告（2011-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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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與全球同步推動暴力犯罪防治政策長久不變且一直努力，例如：我國性侵害犯罪防治

法公布至今施行已20餘年，醫院執行性侵害證物採證盒已扮演犯罪防治的重要角色且有成效，

現行醫院採集性侵害案件之生物跡證DNA也能協助重啟且破獲多年前之性侵害事件（3）。

然而性侵害事件以外之蒐證工作仍有待繼續推廣。Lynch （2006）認為醫療場域中每一種

創傷及死亡，都應注意其相對應的司法意涵與暴力預防之價值（4）。例如：世界衛生組織死亡

統計之傷害（injury）指標，包括自殺、事故傷害及他殺，這些死亡與傷殘在實務上都屬於法

規範需要司法系統協助偵查與保護的範圍，以維護國家公平正義與人民生命安全。

在以上案例的說明，疑似刑事案件個案進入醫院急診或外傷手術過程，可能會有移除或遺

失當事人身上異物、醫療處置與槍彈創傷無明確完整之辨識記錄、醫療操作動作破壞（衣物）

物證完整性等問題，

而第四案例急診室醫護人員能循衣服裁縫路徑剪除衣物，避開衣物上相關刀痕破洞等，可

增進檢警第一時間判斷、蒐證正確，有利於事件後續的分析研判。而這些現象在司法醫護跨領

域專家焦點團體的對談建議中（5），談及醫院現行已有性侵害採證流程規範，若再能增加對其

他犯罪證據有制度上的規範指引及證據保存設備或空間，將有利於醫療處置或手術中對身體各

種異（證）物進入研判機制與分類保存系統，此建議將可以降低因醫院衛生清潔及無菌等原則

與工作程序快速移除，造成證物流失的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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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加強跨領域交流與合作服務以提升犯罪事件之敏感度

世界衛生組織提出面對暴力，衛生部門負有特殊的社會責任，

專業人員應對犯罪事件具有敏感度（６）。世界衛生組織指出納稅人繳

納稅金正是為了得到政府機構所提供的服務。在暴力防治部份政府

部門對人民應負責任，而衛生部門在此負有治療以外的特殊社會責

任，建議各國衛生部門應更主動與其他部門合作。例如：在衛生常

態的工作基礎上，醫生、護理人員和其他衛生保健人員應能很好地

辨識犯罪事件、指導受害者尋求治療和保護性服務。在各種暴力防

治計畫中，醫療裡的資源和基礎設施亦可以與其他機構合作，作為

暴力防治干預措施的有效場所。

許多研究顯示：醫療場域中良好的證據蒐集服務有利於被害人

願意陳述犯罪過程、改善被害人的提告率及定罪率（7,8,9）。

依「警察偵查犯罪手冊」第四章現場處理之偵查及勘察處置

章節，警察人員處理刑案現場時有五大任務，即救護傷患、犯罪嫌

疑人緝捕及通報、現場封鎖及證物保全、現場查訪及調查、現場勘

察採證。該手冊第五十二條「受傷者不論其為被害人或加害人，均

應迅速予以救護或送醫，並視情形，作必要之保護或戒護。」，另

第五十三條「救護傷患時，應儘量避免破壞現場痕跡，如確屬無法

避免時，應為必要之記錄。」。以上之規範在司法、警察與鑑識專

業人員在校或教育訓練時，均上過犯罪偵查實務，或刑事鑑識概論

（現場採證概論）或選修刑案現場處理，故一般警界同仁應可為必

要之攝影、筆記記錄供後續現場勘察或犯罪偵查。

但由以上4例可見意外或刑事案件證人進入急診、醫療體系，在

醫護界以「救人第一」治療優先的原則下，可能無法有明確完整之

記錄，必要之搶救程序，所破壞、變動跡證也無從保留、詢問，甚

者與醫護人員討論何者是證物亦需要許多澄清與溝通。因此建議當

有警察或社工人員陪同之個案，所屬情境醫護人員雖不一定具有跨

領域法學知識或未受過司法醫護訓練，但在面對救護刑案傷患時，

可提升與警政、社政溝通，增加後端案件偵審保留適當證據之數量

或品質，這部份的團體合作能力也是司法醫護教育訓練可以努力補

充與加強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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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持續多專業研發司法醫護教案與教育訓練推動

具有證據蒐集的能力是司法醫護的重要核心，以我國法律規範

醫護專業服務內容而言，專業人員應具有犯罪通報、人證調查、物

證蒐集、提供專業意見、參與法庭活動與證據能力維護等等11 項專

業能力（10），而犯罪樣態多元且驗傷蒐證內容複雜，常使醫護人員覺

得耗時與操作困難。例如：性侵害事件之熟人性侵拒 通報（11），同

樣的性侵害採集盒程序，有不同的犯罪樣態（宗教性侵、同性侵

害、狂歡集體性犯罪或迷姦事後懷孕等等），其連結的犯罪手段、

結果與法律構成要件，使醫護人員為證據出庭，視嚴格證明主義的

刑事程序為畏途，上法院成為醫護人員的重大壓力。

而臨床研究顯示：護理人員（463位）在學校教育沒有接受相關

教育訓練的有220 位（佔47.6%）；護理在職教育不足144 位（佔

31.3%）；而無法參加相關教育訓練亦有102 位（佔22.1%）（12）。此

現象反應國內大專院校對婦幼保護與犯罪防治等國家政策相關課程

仍有推廣的空間，研究者即曾以網路搜尋2016年至2017年各大專院

校相關課程，涉及醫護倫理與法律、性侵害、兒童虐待、家庭暴力

等名詞，總結39所大專院校課程分析，具有以下特色；

（一）倫理與法律相關課程名稱常見的例如專業倫理、生命倫

理與護理、護理倫理與法規，審視課程單元內容均在介紹一般醫療

倫理與法律基礎知識概念，並未介紹司法醫療的相關內容。

（二）與司法醫療議題相關授課（如性侵、兒虐、家暴的課

程），例如性別與醫療（特殊與弱勢婦女之身心健康需求-含單親、

家暴、性侵害婦女等之需求）、急症護理學（性侵犯家暴兒虐、急

診暴力）、兒童護理學（小兒事故傷害之預防與緊急處理兒童虐待

護理人員之角色功能），這些科目只有一個單元在介紹性侵家暴或

兒虐，且從醫療照護的角度來看這個主題，而不是從司法公平正義

審判的知識、技能與態度角度來看這個主題（13）。

婦幼保護與犯罪防治之司法醫療教育訓練應繼續推廣創新，相

關課程成效之質性研究顯示（14）：在跨領域專家合作的課程研發上，

應用專家講座、犯罪案件多樣態實作演練、法庭交互詰問影片案例

分析、真實案例改編之法庭證人證詞情境演練及統整性判決書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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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理專題報告等教學方法，學習者有以下司法醫護能力

之收獲：

1. 提升學習者之犯罪事件敏感度，能感

受到司法醫護素養不只是被動的初步評估

傷勢，更需要的是機警的談話，以便及早

發現異狀⋯不是想到什麼問什麼，而是

一步步收集資料，提高自身敏銳度。

2. 影響學習者的因素有：實際案例

與影片操作示範具視覺的真實性，在過

程中詢問任何的蛛絲馬跡，去證實觀點，

覺得司法護理很有趣，但（犯罪事件）也

同時很可怕（15）。

3. 案例多樣態具辯證與差異學習、知識行動

之相乘效果及專家講座的深層學習與角色模範，引導學

習者透過不同的角色、角度去思考並分析。

結論
證據蒐集是當前司法醫護教育的核心內容，因為在民主法治的社會，要擺脫人證或媒體新

聞的各自主張，具有良好的證據品質、理性辯證條件，才能維護「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

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之證據裁判主義的基礎（16）。本文提出幾件現況實例並回應與討論

世界衛生組織在暴力防治策略主張，期待我國各醫護院校與急診醫療院所能繼續提升職前、在

職司法醫護訓練，另教學型醫院應導入正式司法攝影、記錄流程，俾利完整刑案現場蒐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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